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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地方指导价以及行政处罚成为不合理“紧箍咒”，否则律

师自律等理念难以落实，消除司法体制的地方主义流弊也将

面临更大的阻力 美国盛产律师，难免也出产许多关于律师的

笑话??多半是针砭辩护人强词夺理以及向客户巧取豪夺服务

报酬的劣迹。例如在纽约州，流行这样的讽喻小品：一名律

师去世后，腾云驾雾来到天堂门前。报到处的职员问了他的

姓名后，又问阳间寿命，回答是花甲六十。职员脸色一变，

喝道：“撒谎！根据这个姓名下历年活动的时间记录，您活

了101岁。说假话，要被罚，你必须立即下地狱去！”这里嘲

弄的是，在律师楼最常见的计时收费制下，有太多的虚报和

重复计算。 中国的传统司法制度没有为律师预留生存空间，

对民间自发的有偿性代理，政府也一直采取严禁政策。这种

有审判、无律师的格局，从1912年开始被打破；几经曲折，

在1993年才发生真正的质变－－司法部在这一年正式接受了

律师事务所属于第三产业的概念，承认了法律服务的市场化

。这种改革举措当然很有必要。但是，对律师乱收费的非议

也随之而来，“打官司太难”、“请律师太贵”的民间怨气

逐年高涨。 为了树立律师的清正形象，司法部从1994年起特

意严肃地强调律师在公益方面的作用和义务，并积极推动了

法律援助活动。1997年再次修改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暂行

办法》，宣告对五种类型的基本代理服务制订全国统一收费

标准，并容许各省级地方在国务院规定的价格调整幅度内作



出变通性规定。 2003年司法部发表《关于拓展和规范律师法

律服务的意见》，进一步提出了建设律师行业诚信体系、加

强对违法违纪行为的监督和查处、全面推行律师责任赔偿和

保险制度以及事务所专业化等具体任务或举措。最近，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司法部颁布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用以取代1997年的暂行规定。 按照新的管理制度，律师

服务收费采取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并举的方式（第4条）

。包括刑事、民事、行政这三类基本诉讼和申诉以及国家赔

偿的代理等在内的主要业务，均适用政府指导价；仲裁、顾

问、咨询、非诉讼事项以及文书制作等其他服务的收费，实

行市场调节价（第5条）。在非群体性民事诉讼中，除涉及身

份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案件，承认关于风险代理收费的约定，

但以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为限（第11条－13条）。对

经济有困难却又不能享受法律援助的公民可以减免收费（

第23条2款）。但在一般情形下，明显低于成本的收费视为不

正当竞争（第26条2款5项）。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鉴于地

区差距太大的现实，新的收费管理办法规定政府指导价的基

准价和浮动幅度，都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

主管部门会同司法行政部门制定（第6条），完全没有考虑跨

地区协调以及原则上的统一化等问题。 首先应该承认，《律

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使工作成本和报酬的计算标准明确化

，防止过高收费的偏颇，这两点立法意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无论如何，具体的收费标准、适当的价格限度，可以缩减

律师与客户逐次个别谈判的复杂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服

务活动的效率。虽然新的规定中按照诉讼程序进行的分类还

很粗疏，收费项目的区别也过于简单，但许多条文的构成还



是颇有合理性，特别是强调案件的轻重、难易、牵扯精力多

少对衡量标准的影响，切合实际需要。 尽管如此，还是不得

不指出，对律师主要业务活动实行地方政府分别制订指导价

，并直接干预收费的做法，并不符合法律人自治的原则，也

有损于根据律师与客户的合意确定服务报酬这一自由职业的

本质。 在现代社会，律师因技能训练、资格要件、团体自治

以及诉讼代理的垄断性地位而具有明显的谈判优势，很容易

造成服务收费卡特尔，并从中获得高额利润。所以，的确应

该对计酬标准进行适当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不能以行政

方式进行，更不能委诸地方政府。 比较各国的有关做法可以

发现，迄今为止对律师收费存在两种基本的限制方式： 一种

是自主限制，最典型的实例是美国。埃贝尔（Richard L. Abel

）教授在《美国律师》这本专著里描述了具体的做法：原则

上律师收费总是取决于自由契约，但各地的律师协会可分别

拟订最低报酬标准，以避免竞争激化所引起的不正当廉价行

为。也就是说，由律师自治团体划线保底不封顶，至于收费

上限，还是取决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讨价还价的合意。 另

一种是法定限制，以德国为代表。据布兰肯伯格（Erhard

Blankenburg）教授在一篇论文中的介绍，德国律师收费法

（BRAGO）的内容是在议院法务委员会、律师协会以及司法

部三方交涉的基础上制定的，并非行政性规制；是具有普遍

约束力的规范，并非地方性政令。 到2004年3月底为止，日本

的制度安排介于两者之间，全国律师协会（日辩连）颁布报

酬的基本标准，关于法律服务的契约自由受到不同种类收费

标准幅度的制约。但该协会制定的新的律师报酬规程，改变

了过去那种以协会标准设限的做法，容许各事务所自由定价



，只是要求：（1）备有预先明确出示收费标准和相关事项的

书面资料；（2）在订立契约之前向客户提供该案件处理的收

费概算表，并对细目负有说明的义务。可见，日本律师制度

改革在强调契约自由方，似乎变得比美国模式更有甚之。 中

国《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把政府指导价与市场调节价相

结合，并且承认在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中，客户得知政

府指导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契约自由优越于行政指

导（第11条）。但在其他场合，行政指导压倒契约自由，不

仅超出政府指导价范围或幅度收费的要被追究责任，甚至连

提前或推迟执行政府指导价的以及分解收费项目也都要遭受

行政处罚（第26条２款2项、3项、4项）。这样的制度设计以

“软的更软、硬的更硬”为特色，可以构成第三种基本的限

制方式。 行政指导和行政处罚用于律师收费，弄不好很可能

导致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结局：法院还没有来得及跳出地方

财政约束的“金钟罩”，刚翻身不久的律师事务所却又听到

了地方指导价以及行政处罚的“紧箍咒”。如此一来，不仅

审判独立和律师自律等理念难以落实，要消除司法体制的地

方主义流弊也将面临更大的阻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